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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第九届理事会第二十次常务理事会纪要 

 

根据我会《章程》及《常务理事会议事规则》，以通讯方式紧急召

开第九届理事会第二十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审议关于调整中国科协第十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一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提名人选等提议。 

学会秘书处在规定时间内收到常务理事审议意见表 43 份。第九届

理事会现有常务理事 57 人，反馈人数超过总人数三分之二，形成的决

议有效。根据反馈意见，对审议事项皆为同意。会议决议如下： 

一、提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金南同志、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夏祖义同志、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曹宏斌同志、清华大学

（第九届理事会《纪要》第 29 号） 

 

 



环境学院教授刘欢同志为中国科协“十一大”代表候选人人选；提名王

金南同志为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人选。 

二、审议通过学会 2025 年度决算及 2026 年度预算。 

三、审议通过《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期刊管理办法（试行）》，并发布

实施。 

四、同意增补钱渊等 4 人为特邀常务理事；同意增补吴爱军等 19

人为特邀理事 

 

附件：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期刊管理办法（试行）》 

2. 新增特邀常务理事、特邀理事名单 

 

 

 

 

 

 

 

 

 

主送：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  

抄送：监事会  

 



附件 1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期刊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以下简称 “学

会”）主办期刊的建设与管理，更好地发挥促进生态环境科技

交流、推动学科创新和发展的作用，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期

刊出版管理规定》《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

的暂行规定》《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

管期刊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学会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会主办的或作为主要主办单位

的所有期刊（含纸质期刊、电子期刊等，以下简称“学会期刊”），

学会期刊接受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各期刊编辑

部或杂志社是期刊的出版单位。学会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的期

刊，涉及重大事项决策时，与全部主办单位协商处理。 

第三条  学会期刊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聚焦生态环境

领域科技创新与学术交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服

务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助力美丽中国建设，为科研工作者、



行业从业者提供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 

第四条  学会期刊实行 “统一规划、分类管理、权责明

晰、质量优先” 的管理原则，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

保障期刊依法合规运营。 

第二章 主办单位职责 

第五条  学会秘书处设立期刊管理部门，作为期刊管理工

作的执行机构，负责履行期刊主办单位的各项职责，统筹协调

期刊发展规划、重大事项决策、监督考核等工作。 

第六条  学会对主办期刊依法履行下列主办单位主要职

责： 

(一) 领导、监督各期刊编辑部或杂志社贯彻执行国

家有关期刊出版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中国科协相关管

理要求，监督期刊执行“三审三校”、同行评议等制度； 

(二) 制定学会期刊发展总体规划和管理制度，指导

各期刊明确办刊定位与发展目标； 

(三) 审核各期刊编委会组成、主编/副主编人选，主

持编委会换届工作； 

(四) 组织开展期刊质量评估、考核奖惩工作； 

(五) 向主管单位汇报出版单位的工作情况，落实主

管单位的有关决定和意见； 

(六) 处理期刊出版中的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期刊运

营中的困难； 



(七) 审核期刊创办、变更、停办和年度核验、社会效

益评价考核、重大选题备案、奖项申报等有关事项； 

(八) 承担期刊或出版单位停办后的资产清算、人员

安置和其他善后工作； 

(九)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监督指导期刊出

版单位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确保出版单位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十) 建设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期刊集群，整合学会出

版、学术资源。 

(十一) 履行国家相关部门及主管单位规定的其他

职责。 

第三章 出版单位职责 

第七条  学会期刊设立期刊编辑部或杂志社公司，作为期

刊出版单位，依法依规开展编辑、出版和经营业务。 

第八条 出版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出版范围出版期刊，

年度出版计划及重大选题应按程序上报主办单位批准。 

第九条 出版单位实行责任编辑制度，期刊刊载的内容必

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得刊载《出版管理条例》

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规定禁止的内容。 

第十条 期刊须在封底或版权页上刊载以下版本记录：期

刊名称、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单位、印刷单位、发行单

位、出版日期、主编姓名、发行范围、定价、国内统一连续出



版物号、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广告发布登记号等。 

第十一条 期刊须在封面的明显位置刊载期刊名称和年、

月、期、卷等顺序编号，不得以总期号代替年、月、期号。期

刊的外文刊名必须是中文刊名的直译，外文期刊封面上必须同

时刊印中文刊名。 

第十二条 期刊出版质量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期

刊使用语言文字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出版物的规格、开本、

版式、装帧等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的要求，保证出版物的

质量。 

第十三条 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

所出版的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不得转借、转让、出租和

出卖《期刊出版许可证》。 

第十四条 出版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主管单位、向

主办单位及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出版行政部门免费

送交样本。 

第十五条 各编辑部或杂志社应认真贯彻办刊方针，制定

并落实期刊的报道和选题计划，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同行评

议制度，严格执行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及编辑出版规范，使期

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在不断提高期刊学术水平、

保证期刊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强化经营意识，争取最佳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十六条 学会期刊必须成立编辑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



会）。各期刊编委会作为期刊的学术指导机构，实行任期聘任

制，可连聘连任主编、副主编原则上应由生态环境领域德高望

重、具有极高学术影响力的两院院士或资深专家学者担任，编

委应为国内外相关领域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第十七条 学会期刊根据需要成立青年编委会。青年编委

会原则上由年龄 45 周岁及以下，热心于生态环境事业，爱护

和支持期刊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技术人员组成，实行动态管理，

可连聘连任。  

第十八条 学会期刊编辑人员应当具有硕士（含）以上的

学历，熟悉生态环境专业及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业务，有一

定的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并获得初级或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期刊编辑部主任应具有高级

技术职称。 

第十九条 学会期刊须按照《著作权法》和国家版权局的

有关规定及学会财务有关管理办法，执行稿酬、审稿报酬的付

酬标准。 

第四章 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保密制度 

(一) 各编辑部或杂志社工作人员需严格遵守国家新

闻出版保密规定，严守工作秘密； 

(二) 审稿人姓名、稿件审理过程中的不同意见等不

得向作者或第三方透露； 



(三) 违反保密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由责任人承担

相应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地图引用审核制度 

(一) 严格遵守《地图管理条例》《地图审核管理规定》，

引用地图需按要求送审并标注审图号； 

(二) 在审稿、修改、校对各环节均需有 2 人以上专

门校核引用地图，确保地图规范使用，杜绝违规地图出现。 

第二十二条 档案管理制度 

(一) 档案管理实行集中统一原则，专人负责，逐步

实现规范化、电子化管理； 

(二) 档案收集范围包括：上级政策文件、学会相关

文件、出版合同、工作规划与总结、原稿及审稿意见、各

校次流程稿、封面设计图样、出版发行记录、稿酬支付凭

证、获奖或查处文件等有价值材料； 

(三) 档案保管期限按相关规定执行，确保档案完整、

安全，便于查阅利用。 

第二十三条  期刊集群化发展 

学会极推动期刊集群化发展，探索协作办刊模式，建设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技期刊集群，推动期刊在选题策划、学

术活动、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协同合作，实现资源集约化管理

和共享。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期刊编辑部或杂志社须按《期刊出版管理

规定》中有关要求进行年度核验。 

第二十五条 学会每年度对各期刊进行考核，包括政治导

向、学术质量、出版规范等。对违反本办法、存在学术不端或

造成不良影响的，取消相关资格，追究相应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出版管理条例》和国

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负责解释，自

2026 年 4 月 15 日起执行。 



附件 2 

新增特邀常务理事、特邀理事名单（23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名称 职务 职称 类别 

1 钱渊 男 48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

所 
主任 研究员 

特邀常务

理事一年 

2 付元 男 41 
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

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级工程

师 

特邀常务

理事一年 

3 田中建 男 48 齐鲁工业大学 书记 二级教授 
特邀常务

理事两年 

4 沈易明 男 53 
广西瑞草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董事长 

高级工程

师 

特邀常务

理事五年 

5 吴爱军 男 51 北京象新力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6 陈科 男 42 
浙江微兰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机构

委员会副

主任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7 李家科 男 51 西安理工大学 教授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8 柳景青 男 54 
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

创新中心 
教授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9 陈明 男 49 江西理工大学 教授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10 兰立君 男 45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11 陈秀荣 女 51 石河子大学 教授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12 孙京敏 男 61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院长 教授 
特邀理事

一年 

13 苏仲民 男 48 
莱特莱德（上海）技术有

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14 查振林 男 45 
中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 
院长助理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15 宋朋泽 男 53 
浙江鸿盛新材料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一年 

16 祝国亮 男 50 
湖北美辰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长 高级经济师 

特邀理事

两年 

17 卫旺 男 48 
江苏道同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董事长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两年 

18 谢刚 男 57 
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

院 
院长 研究员 

特邀理事

三年 



19 曹小明 男 43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主任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五年 

20 皇智民 男 33 
上海微谱检测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总监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五年 

21 李建华 男 48 

国检测试控股集团北京生

态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

司 

总经理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五年 

22 张萌 男 40 
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与规划院 
副院长 

正高级工

程师 

特邀理事

五年 

23 申宏波 男 51 
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主任 

高级工程

师 

特邀理事

五年 

 

 

 

 

 


